
社会·民生

社区和基层政权建设

【城乡社区治理】　2016年，绍兴市进

一步加强和改善城乡社区治理。（一）

上虞区、新昌县出台社区治理和服务

创新的实施意见。（二）组织申报省

级基层治理与服务创新实验区，越城

区的探索“五邻社”联合会项目被列

为省级城乡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

验区项目。（三）开展城乡社区“对口

见学”活动，多次组织村（社区）干部

到杭州、宁波等地学习，市级层面开

展130个城乡社区干部对口见学活

动，至年末，全市对口见学活动已覆

盖98%以上的城乡社区。（四）完善

社区办公设施，上虞区将社区办公用

房提升计划列入2016年区政府十大

民生实事工程；柯桥区树立社区建设

样板，大渡社区购置1100余平方米

社区用房；诸暨市3个社区搬入新的

服务中心。（五）提升社会管理人员

素质。8人获评首批省级社区工作领

军人才并参加省民政厅举办的业务

培训；举办1次服务类“五星级民间

人才”评鉴活动，14人获市委人才办

批准。（六）加强对社区换届工作的

指导。越城区以直选为主，居民代表

与户代表选举为辅的方式完成65个

社区的选举，以居民代表选举的方式

完成绍兴高新区和灵芝镇所辖16个

社区的选举。诸暨市的19个社区也

顺利完成换届选举。

【社 会 工 作】　2016年，绍 兴 市 以

社会工作人才培养和强化“三社联

动”（以社区为平台、以社会组织为

载体、以专业社会工作人才为支撑）

治理模式推进社会工作水平提升。

（一）社工人才培养。全市526人报

名参加社工考试，其中217人通过全

省统一考试，取得职业水平证书。举

办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培训6期，培训

1015人。建成省级社会工作专业人

才实训基地2个，省级社会工作专业

人才培训基地1个。越城区、柯桥区、

诸暨市、嵊州市成立社工协会（联

合会）。（二）推进“三社联动”。3月

末，建立绍兴市“三社联动”联席会

议制度，负责全市的“三社联动”工

作的推进、指导、协调，并出台《绍兴

市“三社联动”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工

作职责》。随后，越城区、诸暨市出台

“三社联动”实施意见，柯桥区建立

“三社联动”联席会议制度。印发《关

于建立涉村（社区）工作事项清单制

度的通知》，进一步厘清相关部门职

能，减轻社区工作负担，增强社区自

治和服务功能。

（市民政局提供　陈一星执笔）

社会事务

【优抚安置】　2016年，绍兴市接收

2015年秋冬季退役士兵1780名，放

发自主就业一次性补助金4233万

元，其中，市本级接收152名，发放

自主就业补助217.06万元。全市接

收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的退役士

兵47名，其中市区5名。全市650名

退役士兵参加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培

训知晓率达到100%。全市民政部门

向驻绍部队、优抚对象赠送慰问金、

慰问品价值4970.45万元，其中，慰

问驻绍部队515.93万元，慰问优抚

对象4454.52万元，发放年画、春联

17.6万份，发放光荣牌1820块。同

时，为全市11758名重点优抚对象发

放优抚金19694万元。市民政局对

绍兴市吼山烈士陵园进行改扩建，项

目于4月动工，8月完工。

【坟墓建设与管理】　2016年，绍兴市

民政部门以绿化覆盖、深埋等方式整

治杭金衢高速公路、杭甬高速公路、上

三高速公路、104国道、329国道沿线

等“三沿五区”重点地段的裸露坟墓

32419穴。新建、改建公益性公墓37

处，年末，全市有公益性公墓1100处，

公益性公墓行政村覆盖率达91.1%，绿

化覆盖率达到80%。年内，望秦山墓区

新建墓穴403穴，出售墓穴324穴，骨

灰安葬369穴，入葬率达85%。

【遗体火化】　2016年，绍兴市火化

遗体32271具，火化率100%。其中，

绍兴市殡仪馆火化遗体9695具，上

虞区殡仪馆火化遗体5857具，诸暨

市殡仪馆火化遗体7613具，嵊州市

殡仪馆火化遗体5788具，新昌县眠

山开发有限公司火化遗体3318具。

【婚姻登记】　2016年，绍兴市办理

内地居民结婚登记33403对，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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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12.01%，其中，初婚53498人，

再婚9842人，复婚3466人。办理内

地居民离婚登记9595对，同比上升

7.25%。办理涉及外国人、华侨、出国

人员及港澳台居民的结婚登记55对，

同比下降9.84%，其中，涉及外国人

36对，涉及华侨、出国人员2对，涉及

香港居民2对，涉及澳门居民3对，涉

及台湾居民12对。办理涉及外国人、

华侨、出国人员及港澳台居民离婚登

记5对，同比下降68.75%。补发婚姻

证10789件，同比下降9.07%。

【收养登记】　2016年，绍兴市办理

收养登记215件，其中，国内公民收

养登记214件，涉香港公民收养登记

1件。被收养人215人，其中，男孩34

人，女孩181人；非社会福利机构抚

养的弃婴50人，孤儿1人，三代以内

旁系血亲子女9人，社会福利机构抚

养的弃婴155人。国内公民夫妻共同

收养194人，无配偶收养20人，涉及

跨省收养3人。全年解除收养关系8

件，其中，上虞区1件，诸暨市3件，

嵊州市3件，新昌县1件；全年撤销

收养登记2件，其中，诸暨市1件，新

昌县1件。

【流 浪 乞 讨 人 员 救 助 管 理】　2016

年，绍兴市6个救助管理站共救助流

浪乞讨人员4972人次。其中，未成

年人76人次，青壮年4207人次，老

年人689人次；提供返乡乘车凭证

1912人次；投亲靠友、自愿返乡的

486人次；救治街头精神病、智力缺

陷、危重病人、肢体残疾人员2620人

次；联系其亲属、单位、流出地民政

部门来站接领190人次；各县（市、

区）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护送返乡

145人次；因多种原因无法查找到原

籍住所地址而滞留共188人。

【大 中 型 水 库 移 民 后 期 扶 持 工 作】　

2016年末，绍兴市水库移民后期扶

持总人数为97580人（含新昌县钦

寸水库新增2454人），其中，复核后

直补到人74046人，项目扶持23534

人。年内，全市收到中央和省下拨的

农村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9907.32

万元，实际发放直补资金4327.56万

元。全年实施水库移民扶持项目319

个，拨付资金6507.10万元，其中，

后扶资金项目39个，拨付项目资金

648.16万元；结余资金项目180个，

拨付项目资金3791.41万元；库区基

金项目10个，拨付项目资金307.91

万元；小库基金项目90个，拨付项目

资金1759.62万元。

（市民政局提供　罗练东、金志

伟、顾莉莉、梁宇执笔）

社会福利

【概况】　2016年绍兴市贯彻落实相

关政策，深化全国智慧居家养老服务

标准化试点工作，开展全国养老服务

标准化建设试点工作，拓展养老服务

新领域。实施《绍兴市关于进一步加

快养老服务业发展意见的财政配套

细则》，对各类养老机构、社区居家

养老服务照料中心、养老服务提供补

贴。成立绍兴市养老产业发展领导

小组，负责组织、指导、协调全市养

老服务产业发展，鼓励社会资本投资

养老服务机构。成立绍兴市社会福

利机构消防安全专项治理工作领导

小组，深入开展社会福利机构消防安

全专项整治检查。全市新增养老机

构床位7609张，年末有各类养老机

构213家，床位40171张；新建居家

养老服务照料中心826家，年末全市

有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2498

家，其中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

中心236家、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照料中心2262家，实现城乡居家养

老服务照料中心全覆盖。

做好全国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

制度建设试点工作，加快发展儿童福

利事业。出台《绍兴市儿童福利事业

发展规划（2016—2020年）》。编制

《儿童福利督导员操作手册》，实行儿

童福利督导员定期报告和强制报告

制度，并开通24小时儿童关爱保护

服务热线电话“88606161”。加强孤

残儿童护理员技能培训和评选。加

强对农村留守儿童、孤儿和困境儿童

的关爱保护，成立“一路童行”儿童

慈善救助基金。民政部门在“六一”

期间慰问孤儿、困境儿童1851人，发

放慰问金141.56万元。统一市区儿

童福利政策。

表33-1　2016年绍兴市社会福利事业单位基本情况

指标 全市 越城区 柯桥区 上虞区 诸暨市 嵊州市 新昌县
一、机构数（个）
　　1. 养老机构 213 34 17 27 46 67 22
　　　（1）公办养老机构 92 14 15 19 15 20 9
　　　（2）民办养老机构 121 20 2 8 31 47 13
　　2. 光荣院 1 — — 1 — — —
　　3. 儿童福利院 2 1 — —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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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全市 越城区 柯桥区 上虞区 诸暨市 嵊州市 新昌县
　　4. 社会福利企业 121 10 4 26 15 44 22
　　5. 城乡居家养老照料服务中心 2498 349 294 424 522 480 429
二、收养人数（人）
　　1. 养老机构 9433 2040 512 1183 1753 2413 1532
　　2. 光荣院 2 — — — 2 — —
　　3. 儿童福利院 112 65 — 14 22 5 6
三、床位数（张）
　　1. 养老机构床位数 40171 6388 6225 7008 9272 7268 4010
　　2. 城乡居家养老照料服务中心床位数 25655 5594 5750 1040 2326 6655 4290
四、社会办福利工厂职工（人）
　　＃安置残疾职工总数 4435 577 435 690 822 1370 541
五、街道办事处个数（个） 24 7 4 3 3 4 3
六、城市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覆盖率（%） 99 98 100 100 100 98 100

（市统计局提供）

续表

【开展全国养老服务标准化建设试点】　

2016年，绍兴市社会福利院被列为

全国养老服务机构标准化建设试点

单位。该院以标准化试点单位要求

规范日常管理和养老服务内容，创

建“3333”式管理平台、“5432”式

硬件平台、“2211”式服务平台、“四

位一体”互联平台、“4S”信息平台、

“443”式活动平台六大特色管理平

台，形成相对完整标准化管理体系。

“3333”式管理平台即“三层式”网

格化管理，自理、介助、介护“三级

化”护理管理，按照健康、失智、失

能进行“三区化”分区管理，“三色”

管理。“5432”式硬件平台即尿湿报

警、脉搏血氧、血压、心率、血糖五大

检测终端，24小时监控系统、一键式

智能呼叫系统、离床感应系统和园

区“一卡通”系统四大系统，电动型

护理床、夜间生命体征检测、各类康

复器械三类硬件设备，智能手环和智

能养老护理型机器人“阿铁”两大特

色。“2211”式服务平台即每日部门

自查和医务康复部巡查，每周安血

糖、血压检测，每月开展义诊和讲座，

每年为老人开展体检。“四位一体”

互联平台即绍兴市政务信息资源中

心共享交换系统、老年人能力评估系

统、全国养老机构管理信息系统、“乐

湾云”智慧养老网络平台。“4S”信

息平台即网站、微信、QQ、电话四大

联动平台。“443”式活动平台即四

个“一”活动（一岁一祝福、一月一

主题、一周一电影、一日一健身），四

季主题活动（春季花蔬种植、夏季趣

味游园、秋季夕阳短游、冬季快乐元

宵），三大活动区域（多功能厅、小花

园、老年网吧）。至年末，已有228名

老人享受标准化服务。

【智慧居家养老服务标准化试点工

作】　2016年，绍兴市完成智慧居家

养老服务七个标准文本的编制，并

正式发布。市政府办公室下发《关

于做好智慧居家养老服务标准化试

点工作的通知》，全面推动绍兴市

的智慧居家养老服务标准化建设。

成立标准化实施检查小组，对开展

国家智慧居家养老服务示范社区建

设的龙洲等照料中心以及仁本等

居家养老服务机构标准实施情况进

行检查。完善养老服务信息系统和

“96345”养老服务监测系统，完成

两个信息系统的基础数据对接。居

家养老服务组织逐步壮大，全市已

有居家养老服务加盟商400多家。

为越城区7个街道75个城市社区内

70周岁以上老年人安装智慧居家养

老“一键通”终端14072台，使用满

意率达到97.87%。柯桥区智慧居家

养老“一键通”项目已投入试运行，

上虞区已进入招标项目程序。年末，

绍兴市通过智慧居家养老服务标准

化试点项目的省级终期验收暨国家

级中期验收，获评优秀。

【实施养老服务补贴制度】　2016年，

绍兴市完善养老服务补贴制度，对

3774名老年人身体状况进行评估，对

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发放托底保障性

养老服务补贴。市直和越城区发放适

度普惠性养老服务补贴，为70周岁

及以上城市老年人购买居家养老服

务，发放居家养老服务券，标准为每

人每年100元，老年人可凭券享受理

发、修面、剪指甲等养老服务。年内，

全市为4.46万名老年人发放各类养

老服务补贴资金2576.48万元。

【敬老院转型升级】　为提升老年人

生活质量，6月，市民政局出台《关

于开展乡镇敬老院转型升级工作的

通知》，指导全市开展敬老院消防设

施整治和转型升级工作。市级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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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越城区范围内的公办养老机构改

（扩）建工程、消防安全设施改造等

项目，按工程最终审定价的50%给予

补助。年内，全市92家敬老院中，关

停26家，完成整治提升66家（异地

新建20家，原地改造46家），实现全

市在运行的乡镇敬老院消防验收或

备案全覆盖。对2176名特困人员实

施集中供养，集中供养率为100%，

全年支出供养资金2919.82万元。

【全市首家养医结合医院开业】　6

月2日，绍兴市首家养医结合合作医

院——绍兴绿康老年康复护理院在

市社会福利中心正式开业。该护理

院开设有内科、中医科、康复医学科、

中西医结合科、中西医药房、医学影

像（超声、放射诊断）室、医学检验

相应辅助检查科室、护理院康复治疗

中心内设运动治疗室、物理因子治疗

室、针灸推拿等康复科室。护理院住

院部设有床位98张，分一病区、二病

区及临终关怀科。主要收治患有慢

性疾病需要经常用药的老人，肢体功

能障碍需要治疗和康复的老人，长期

卧床老人，需要临终关怀的老人，至

年末已入住55位老人。　	（林　超）

【养老服务队伍建设】　2016年，绍

兴市培训各类养老护理人员7744人

次，其中，养老机构护理人员896人

次，居家养老护理人员1189人次，居

家养老服务组织（社会组织）护理人

员133人次，家庭照护人员5526人

次。市直、越城区分别举办养老护理

员培训班，以理论学习为主，兼设消

防实练环节，对国办养老机构和市直

各镇（街道）敬老院、民办养老机构、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及相关

居家养老服务企业的部分养老护理

从业人员进行培训。

【建立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　2016

年，绍兴市政府根据上级文件精神，

出台《关于全面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

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若

干意见》。同时，市民政局、市财政局、

市残联联合印发《绍兴市区困难残疾

人生活补贴实施细则》和《绍兴市区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实施细则》，各

县（市、区）也出台相应政策。年内，

全市27009人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

贴，合计获得补贴资金4931.66万元；

28018人享受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合计获得补贴资金6252.98万元。

【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　4月，绍

兴市政府出台《关于加强农村留守

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

《意见》突出家庭监护主体责任和儿

童优先原则，围绕留守儿童生活、教

育、安全、情感等需求，细化保障举

措，完善服务机制，全力推动以“家

庭主责、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群团

协同、社会参与”为目标的农村留守

儿童关爱保护体系建设。成立绍兴

市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领导

小组。年末，各县（市、区）均已成立

儿童福利工作领导小组和儿童福利

工作指导中心，各镇（乡、街道）、城

乡社区建立儿童福利岗位，配备专

职、兼职儿童福利督导员2648人，覆

盖所有村、社区（居委会），形成网格

化的组织管理服务体系。建立农村

留守儿童信息系统，完成农村留守儿

童排查和信息录入工作，实现实时、

动态、全面管理。全市有16周岁以下

农村留守儿童4185名。

【孤 儿 及 困 境 儿 童 基 本 生 活 保 障】　

2016年，绍兴市全面建立孤儿基本生

活费发放标准自然增长机制。全市有

机构孤儿110人、社会散居孤儿289

人，为他们发放基本生活费380余万

元；有困境儿童1453人，为他们发

放基本生活费640余万元。将散居孤

儿、困境儿童纳入困难群众医疗救助

体系。实施孤残儿童手术康复“明天

计划”，困难家庭重病和残疾儿童集

中养育康复项目“添翼计划”及“海

亮·雏鹰高飞”孤儿培养工程，全市

受益儿童分别为15人、25人、14人。

【统 一 市 区 儿 童 福 利 政 策】　2016

年，根据绍兴市委办、市府办《关于

印发〈2016年三区融合工作清单〉

的通知》精神，6月1日起，统一上调

市区孤儿基本生活费标准，福利机构

养育孤儿基本生活费调整为每人每6 月 2 日，绍兴绿康老年康复护理院正式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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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610元，社会散居孤儿基本生活

费调整为每人每月970元，其他困境

儿童随散居孤儿同步调整。统一市

区散居孤儿及困境儿童节日慰问金，

确定从2017年1月1日起，三区儿童

散居孤儿及困境儿童节日慰问金为

3000元/年，全面完成三区儿童福利

政策的统一。

【福利企业】　2016年，绍兴市有121

家福利企业，实现销售收入119亿

元，利润总额3.38亿元。福利企业安

置残疾职工4576人，残疾职工占其

职工总数的33.22%；残疾职工年平

均工资为31101元，年人均投保额为

11227元，分别比2015年同期增长

1492元、989元。福利企业资助社会

福利事业126万元。

【全市首家“三社助残”心灵花园工

作 室 启 用】　10月14日，绍兴市首

家“三社助残”心灵花园工作室在越

城区馨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挂牌成

立，为有需求的残疾职工提供专业

心理咨询及个案辅助治疗。“三社助

残”指引导、整合“社会工作者、社

会志愿者、社会组织”等社会资源和

力量，对福利企业残疾职工开展“定

制化”帮扶。工作室的成立旨在丰富

“三社助残”服务内容，从原先的物

质、技能帮扶逐步拓展到心理关爱，

着力为福利企业残疾职工打造“心

灵港湾”。启用后，由市社会福利企

业管理办公室全额出资聘请越城区

馨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持证心理咨

询师、社会工作师上门福利企业为残

疾职工提供专业服务。已有2名残疾

职工主动要求心理咨询师介入，获得

一月两次的定期治疗。

【福利彩票销售与使用】　2016年，

绍兴市公开投放84台电脑彩票投

注机，其中，越城区10台，柯桥区12

台，上虞区28台，嵊州市12台，诸暨

市14台，新昌县8台。推进“一站一

枪、仓库前移”工作，为已有站点及

新增站点统一更换及新增扫描枪，

发放扫描枪630把。年内，全市销售

各类福利彩票13.10亿元，同比增长

7.1%，为国家筹集公益金3.69亿元，

为全市筹集可用公益金1.20亿元。

其中，电脑彩票销售8.17亿元，“中

福在线”视频彩票销售4.17亿元，网

点即开型彩票销售7587.9万元。年

内，绍兴彩民中得双色球一等奖12

注，奖金总额达7780万元；中得“中

福在线”视频彩票大奖89注，奖金总

额2080多万元；中得即开型彩票大

奖15注，奖金总额295万元。

开展“福彩暖万家”“爱心暖

流”“公益福彩·与你同行”等公益

救助活动，资助贫困少年儿童、高中

生、大学生、环卫工人、残疾人、老年

人等1200余人，发放公益金210万

元。“绍兴福彩”开展助学活动9年，

累计资助大学新生446人，资助金额

达223万元。

（市民政局提供　金汤旖、钱国

英、夏扬、王颖执笔）

社会救助

【概况】　2016年，绍兴市民政部门

完善救助救灾工作体制机制，制定

出台救助救灾综合配套政策，缩小

城乡差距，发挥社会救助“兜底”式

保障作用。全面实施低保救助提标

扩面工作。全市民政部门支出医疗

救助资金12172.57万元，救助困境

群众108.48万人次；支出临时救助

资金2093.99万元，救助困境群众

7956户17050人次；发放春节慰问

金5015.73万元，慰问困难群众9.01

万人。向城乡低保对象、重点优抚对

象、城镇“三无”人员、农村“五保”

对象、孤儿、农村“三老”人员及其

他困难对象发放基本生活价格补贴

940.79万元，受益人员达17.37万人

次。全市有困难家庭10952户26793

人，其中，低保边缘6538户15332

人，因病致贫3885户10004人，就学

困难529户1457人，民政部门对其

实施分层分类救助。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2016年，绍

兴市全面实施低保救助提标扩面工

作。根据市政府《关于调整绍兴市

区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通知》，

10月起，统筹市区城乡低保标准，市

区和市本级城镇低保标准达到每人

每月693元，增长10%，达到2015年

度城镇职工最低工资的41.7%；农村

低保标准达到每人每月693元，增长

21.6%。诸暨市自10月起提标，标准

同市区。新昌县自10月起城乡低保

标准均提高10%，城镇达到673元，

农村达到543元；自12月1日起实

现城乡统筹，城乡标准统一为673

元。嵊州市自10月起城乡低保标准

均提高10%，城镇达到673元，农村

达到543元。除嵊州市外，各县（市、

区）均实现城乡低保标准统筹，农村

低保标准大幅增长，不仅大幅提高对

低保救助家庭的保障能力，而且使得

一批原先无法享受低保的边缘困难

家庭得以被纳入低保体系。年末，全

市有低保对象36888户57210人，其

中，城镇低保对象5795户9054人，

农村低保对象31093户48156人。全

市支出低保资金25635.11万元，同

比增长10.72%。其中，市区和市本级

有 低 保 对 象15391户25145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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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低保对象4768户7500人，农村低

保对象10623户17645人），支出低

保资金11508.12万元。全市低保月

人均补差城镇为475.51元、农村为

431.44元，均大大超过省定标准。

【避灾安置体系建设】　2016年，绍

兴 市 采 取 县（市、区）、镇（乡、街

道）、村（社区）三级联动办法，重点

在灾害易发多发地区按规范建设避

灾安置场所。新建村（社区）级避灾

安置点107个，累计建成避灾安置场

所1453个，村（社区）级避灾安置点

覆盖率达50.20%，避灾安置场所总

面积达63.36万平方米，可同时容纳

21.12万人；县（市、区）级、镇（乡、

街道）级避灾安置场所实现全覆盖。

场所标识牌和指示牌在镇（乡、街

道）、村（社区）设置率达100%。各

地以创建“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

为抓手，建立社区志愿者服务队伍，

推广防灾减灾知识和避灾自救技能，

开展灭火救援、应急逃生、急诊急救

等多项实战演练，提高市民防灾减灾

应急能力。完成228名村（社区）级

灾害信息员的轮训考核，累计轮训率

达到34%。新增8个社区被评为“全

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10个社区被

评为“全省综合减灾示范社区”。

（市民政局提供　张君燕执笔）

慈善事业

【概 况】　2016年，绍兴市按照“抓

小微、抓精细、抓项目化”的要求进

行慈善事业发展，实现募捐方式多

样化，慈善救助精准化，文化宣传深

入化，信息公开透明化。参加第四届

“中国城市公益慈善指数”测评，综合

得分居全国第14位、浙江省第1位。

组织申报第五届“浙江慈善奖”，17

个企业、组织、项目和个人获奖。继

续深入开展小额慈善冠名基金等“全

民募捐”机制建设，创新公益慈善形

式，推进慈善信息化建设。年内，全

市各级慈善组织收到捐款10966.57

万元，救助支出11346.36万元，救助

414253人次，其中，市本级收到捐款

1272.82万元，救助支出1174.41万

元，救助11300人次。“大学生阳光

助学项目”资助家庭暂时贫困大学

生329人，助学金额145.7万元。向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捐赠“绿

蛙”项目接收的衣物1万件。

【普及宣传《慈善法》】　2016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正式颁布实

施，绍兴市慈善工作办公室将《慈善

法》的学习宣传列为年度重点工作。

选派人员参加省民政厅及中华慈善总

会举办的相关培训活动，组织全市民

政系统及慈善会系统、慈善公益组织

开展《慈善法》学习培训工作。利用

市级媒体、自媒体平台，借助市慈善

总会“春暖我心”“毅行绍兴”等现场

活动开展慈善法知识宣传。各县（市、

区）分别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

【市慈善总会设立社会监督委员会】　

5月30日，绍兴市慈善总会第三届理

事会换届大会举行，除常规议程外，

第四届理事会中首次设立社会监督

委员会，聘请高校、媒体、法律和金

融等领域的5位知名人士担任委员，

对市慈善总会的资金募集、使用等情

况进行监督管理，以提升市慈善总会

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规范慈善工作程序】　2016年，绍

兴市慈善总会对慈善项目进行梳理

分类，进一步明确常规性慈善救助

工作的实施程序，制定《绍兴市区贫

困家庭大学生助学项目实施办法》

《绍兴市慈善总会困难群众“急难”

救助实施办法》《绍兴市慈善总会临

时救助实施办法》等文件。同时，重

新审议《绍兴市慈善总会财务管理

制度》等文件，规范办事流程，提高

慈善公信力。

【慈善信息化建设】　2016年，绍兴

市慈善总会加强在互联网慈善领域

的探索，完善“绍兴慈善网”的功能，

将微信公众号从订阅号升级为服务

号，开通微信支付功能，通过多种形

式的活动开展微信募捐；与“绍兴慈

善网”手机微网站链接，使网页端的

项目信息、捐赠信息等在手机端同步

公开。另外，增设求助、小额冠名基

金申请、义工招募申请等模块，以便

利市民通过手机端关注和参与慈善

事业，并推进“透明慈善”建设。11

月11日，市慈善总会“天天向善”慈

善项目电子捐赠箱启用，为市民提供

了更便捷、更透明的捐赠渠道。

【小额慈善冠名基金】　2016年，绍

兴市慈善总会在规范化操作小额慈

善冠名基金的基础上，注重发挥基

金在助困、救急难等方面的作用，并

首次实施小额慈善冠名基金跨国救

助。至年末，市慈善总会已建立基金

92个（其中年内新建22个），累计已

获得捐赠946.88万元，到位769.64

万 元，使 用394.2万 元，受 益 者 约

6673人次。

【急难救助】　在做好慈善临时救助

的同时，绍兴市慈善总会有效利用小

额慈善冠名基金的灵活性和慈善项

目的公开性，对急难对象开展救助。

2016年，慈善临时救助支出20.26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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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救助22人，另外，通过小额慈善

冠名基金开展应急救助支出77.9万

元，救助70人，又通过“天天向善”

项目开展急难救助支出130.61万元，

救助53人。

【慈善分会建设】　为进一步扩大慈

善影响力，加强部门之间的联系，统

筹部门行业慈善资源，2016年，绍兴

市慈善总会继公安分会（2015年12

月成立）后，新成立环保分会和卫生

计生分会，根据工作规则和救助流

程，通过自募自用的方式，对各自系

统内的困难群体开展定点救助，扩展

慈善救助渠道。

【慈善项目】　实现慈善项目化救助

是近年绍兴市慈善工作重点探索完

善的内容，在开展“天天向善”等原

有慈善项目的同时，2016年，绍兴市

慈善总会新设立“一路童行”困境儿

童救助项目、“绍兴宝贝妇产医院慈

善基金”项目、“古银杏爱心慈善基

金”癌症医疗救助项目、“绍兴晚报

读者爱心基金”等4个项目。

“一路童行”爱心基金以“春暖

我心”活动为载体，是浙江省第一个

救助困难留守儿童的慈善基金，由

泰然金融集团率先捐赠100万元，定

向用于外来困境儿童和本地困难留

守儿童的救助。“绍兴晚报读者爱心

基金”以“秋日正红”活动为载体，

是《慈善法》正式颁布实施后市慈

善总会与媒体合作成立的第一个慈

善基金。“绍兴宝贝妇产医院慈善基

金”由绍兴宝贝妇产医院出资736

万元设立，定向用于全市困难妇女

子宫肌瘤、卵巢肿瘤、子宫腺肌症医

疗救助和开展优生促进工程慈善项

目，弥补了市慈善总会“妇产科助

医”项目的空白。

【上虞区“造血型”慈善扶贫项目】　

2016年，上虞区慈善总会扶持贫困

家庭285户，合计增收161.40万元，

平均每户增收约5600元。上虞区

“造血型”慈善扶贫项目是由“浙江

农信造血型扶贫基地”项目扶持的

慈善项目，主要是为了对有一定劳动

能力的困难家庭予以生产扶持，积极

引导和帮助困难群众脱贫致富，充分

发挥慈善在社会保障中的补充作用。

【诸暨市“爱立方”项目启动】　2016

年，诸暨市慈善总会启动实施“爱立

方”慈善援助项目，对诸暨市户籍

（含取得居住证的外来建设者）的造

血干细胞捐献者、国家无偿献血奉

献奖获得者、遗体器官捐献者家属、

诸暨市级以上见义勇为人员、烈士

家属、诸暨市级以上优秀义工（志愿

者）等对象，依据按照困难程度，一

次性给予5000元到2万元的援助。

【建设“爱心驿站”平台】　2016年，

绍兴市慈善总会将“爱心驿站”作为

慈善工作创新的重要内容。爱心驿

站，即融合慈善超市和社区义工服务

站功能于一体，通过将服务群众按需

分类、按类服务的模式，整合资源，

吸纳并培育社工、义工、学生等多个

义工服务队，形成社区一体化义工服

务基地。2月，在越城区城南街道育

才社区启动绍兴市首家社区“爱心

驿站”，5月和10月，又分别在越都社

区和高立社区成立“爱心驿站”。年

内，“爱心驿站”开展活动百余次，参

与义工近千人次。

【社 会 组 织 孵 化 平 台 项 目】　2016

年，绍兴市慈善总会承接市民政局社

会组织孵化平台项目，配合市民政局

开展孵化平台建设、管理制度制定等

一系列工作，成立社会组织孵化平台

项目办公室，并于12月16日正式入

驻社会组织孵化中心，开始试运行。

孵化中心立足为全市草根公益组织

提供免费办公环境、公益组织运作所

需专业技能培训、公益项目资金支持

和联合交流平台，致力于培育优秀的

正式注册的公益组织，开展各类公益

项目和活动，满足市民对慈善公益的

需求并推动全市慈善公益事业发展。

【慈善义工服务】　2016年，绍兴市

慈善义工联合会制定《绍兴市慈善

义工联合会项目（活动）实施管理办

法》《绍兴市慈善义工联合会公益创

投办法》等工作制度（办法），并将

市慈善义工联合会转型为慈善公益

联合型组织，着重发挥其整合社会资

源、联合全市公益组织的桥梁纽带作

用。年内，市慈善义工联合会组织义

工活动269次，参与义工6950多人

次，义工服务总时长15536小时，服

务对象97160人次。

（市民政局提供　任建亚执笔）

社会组织

【概况】　2016年，绍兴市登记在册

的社会组织有3061家（其中市本

级573家），其中，社会团体1531家

（其中市本级441家），民办非企业单

位1523家（其中市本级128家），基

金会7家（其中市本级4家）。年内，

市本级登记社会团体16家，其中，3

家学术性协会，8家专业性协会，3家

行业性协会，2家联合性协会；市本

级登记民办非企业单位11家，其中，

教育类1家，科技研究类2家，体育

类1家，文化类4家，工商业服务类

3家。市民政局根据省委两新工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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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民政厅要求，完成对全市社会组织

党建情况的统计和上报。市本级社

会组织中有党委4家、党支部37家，

已建党组织有党员945人。

【编制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推

荐性目录】　2016年，绍兴市民政局

印发《关于编制全市性社会组织承

接政府转移职能和购买服务推荐性

目录的通知》，明确社会组织申报对

象，申报基本条件，申报程序与方式

等，目录编制按照统一标准、分级分

类、动态管理、公开公正的原则，对

社会组织上报的材料进行严格审核，

对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将编入推荐

性目录。经审核，75家市级社会组

织被列入2016年推荐性目录。各县

（市、区）也相继印发通知，对2016

年度申报的社会组织进行审核，编制

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推荐性

目录。全市218家社会组织被列入

2016年推荐性目录。

【社会组织管理】　2016年，绍兴市

民政局通报2015年度全市社会组织

评估结果，认定5A级社会组织6个、

4A级5个、3A级12个，获认定的5A

级、4A级、3A级社会组织分别获得

“以奖代补”资金5000元、3000元、

1000元。对社会组织实施2015年度

检查，其中，年检合格社会团体310

家，年检基本合格社会团体5家，两

年及以上未参检拟撤销社会团体27

家，经通知未参检的社会团体83家；

年检合格民办企业单位75家，经通

知未参检民办非企业单位11家，拟

注销登记民办非企业单位4家，两年

及以上未参检拟撤销登记民办非企

业单位25家；年检合格基金会1家，

年检基本合格基金会2家。组织社会

组织年检，全市有应参加年检的社

会组织2439家，实检社会组织2408

家，参检率达98.73%。开展年度社会

组织规范化评估，全市有1969家社

会组织符合参评条件，其中1189家

申报参加评估，参评率为60.38%，从

中评定5A级社会组织11个、4A级18

个、3A级32个。

表33-2　2016年绍兴市市本级新登记社会团体名录

单位名称 业务主管单位 单位名称 业务主管单位
绍兴市岩土工程学会 市科协 绍兴市户外运动协会 市体育局

绍兴市生物医学工程学会 市科协 绍兴市道教协会 市民宗局
绍兴市范蠡研究会 市社科联 绍兴市生态文化协会 市林业局

绍兴市人防技术协会 市人防办 绍兴市文化传媒产业协会 市文广局（直接登记）
绍兴市应急救援协会 市民政局（直接登记） 绍兴市健康产业协会 市科协（直接登记）

绍兴市民建企业家协会 市经信委 绍兴市电动车行业协会 市工商联合会（直接登记）
绍兴市工业设计协会 市经信委 绍兴市新生代企业家联谊会 市统战部

绍兴市民间公益救护协会 市民政局（直接登记） 绍兴市湖南商会 市工商联合会

表33-3　2016年绍兴市市本级新登记民办非企业单位名录

单位名称   业务主管单位 单位名称   业务主管单位
绍兴市鑫泰消防安全职业技能

培训学校
市人社局

绍兴市绿色印染技术研究院 市科技局
绍兴市涉企综合服务中心 市经信委

绍兴市江南古城文化研究院 市文联 绍兴市李世南大写意艺术研究中心 市文联
绍兴市镜湖湿地自然科学博物馆 市文物局 绍兴市越王钱币文化博物馆 市文物局

绍兴市会稽金石博物馆 市文物局 绍兴市华建工程图审中心 市建设局
绍兴市健将武术俱乐部 市体育局 绍兴市建业建设工程施工图审查中心 市建设局

（市民政局提供　童玲鸿执笔）

居民收入与消费

【概况】　据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

2016年，绍兴市常住居民人均可

支 配 收 入 为41506元，同 比 增 长

8.1%。其中，城镇常住居民和农村

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50305元和27744元，同比分别增长

7.6%和8.2%。全市居民人均生活消

费支出24541元，同比增长3.2%。

其中，城镇常住居民和农村常住居

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分别为28858

元和17787元，同比分别增长2.5%

和3.9%。

【耐用消费品拥有情况】　2016年末，

绍兴市常住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为51.1平方米，其中，城镇常住居民

人均住房建筑面积44.1平方米，农村

常住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62.1平

方米。年末每百户居民家庭拥有家

用汽车47.73辆，同比增加6.39辆；

拥有计算机78.17台，其中接入互联

网的计算机68.44台，同比分别增

加0.75台和1.66台；拥有移动电话

229.32部，其中接入互联网的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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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4　2016年绍兴市居民家庭收支基本情况

单位 ：元

指标 全市 越城区 柯桥区 上虞区 诸暨市 嵊州市 新昌县
人均可支配收入 41506 41816 47763 39476 43005 37139 36827
　1. 工资性收入 23318 24375 26248 26744 21268 16643 22226
　2. 家庭经营净收入 9086 7381 13953 6609 13631 10395 7097
　3. 财产性净收入 4102 4626 3932 2156 3050 4432 3344
　4. 转移性净收入 5001 5433 3630 3967 5056 5669 4159
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24541 24510 25789 22664 24040 18625 21448
　1. 食品 6972 6852 7263 7277 7268 5581 6177
　2. 衣着 1706 1778 1948 2526 1355 1224 1478
　3. 居住 6193 6228 6192 3923 6066 4342 4633
　4. 生活用品及服务 1121 1078 1191 1239 1107 1022 1105
　5. 交通和通讯 3686 3693 3879 3360 3941 3249 3562
　6. 教育文化和娱乐 2612 2738 2772 2676 2256 1752 2296
　7. 医疗保健 1659 1540 1659 1207 1627 1198 1620
　8. 其他用品和服务 592 602 885 455 421 257 577

（市统计局提供）

电话114.27部，同比分别增加13.24

部和16.27部；拥有洗衣机92.53台、

电 冰 箱（柜）102.58台、彩 色 电 视

机194.71台、空调174.58台、热水器

91.43台，同比分别增加4.14台、4.94

台、11.74台、16.24台和4.77台。

（国家统计局绍兴调查队提供）

老年人生活

【概况】　2016年末，绍兴市有户籍

人 口4445340人，其 中60周 岁 以

上老年人达1003987名，占总人口

的22.59%。其 中 城 镇 老 人539279

人，农 村 老 人464708人。按 年 龄

分：60~64岁 老 年 人314642名，占

比31.34%；65~69岁 老 年 人276925

名，占 比27.58%；70~79岁 老 年 人

262098名，占比26.11%；80~89岁老

年人133944名，占比13.34%；90~99

岁老年人16212名，占比1.61%；百岁

及以上老年人166人。全市有纯老年

人家庭的老年人104154名，失能老人

16888人，半失能老人31652人。

【百岁老人】　2016年末，绍兴市有

百岁老人166人（其中男性43人，

女性123人），比上年增加15人。最

长寿的女性是嵊州市的许香仙（110

岁），生 于1906年9月；最 长 寿 的

男性是袍江开发区的骆荣生（106

岁），生于1910年7月。百岁老人数

量居前三位的是诸暨市、柯桥区和嵊

州市，分别有59名、37名和21名。

年内，各级老龄部门和卫生计生部门

共同实施“百岁寿星健康服务保障

工程”，为全市百岁老人提供“五个

一”（为每位老人就近结对一名全科

医生，建立一份规范化的电子健康档

案，每年安排一次免费健康体检，安

排每月一次健康随访，办理一张优先

诊疗卡服务）服务。

【老 年 人 关 爱 与 服 务 活 动】　2016

年，绍兴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为

越城区和滨海新城的18万余名60周

岁以上老人投保“老年人出行平安

意外伤害保险”，支付保费35万元。

全市自费参保或村集体投保“安康

行动”（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的老

人超过5万名，同比增加40%。

开展第二届“敬老文明号”创

建活动，命名市级“敬老文明号”31

个，推荐获评省级“敬老文明号”8

个、全国级“敬老文明号”4个。举办

第二届绍兴市老年书画摄影大赛，举

行“迎国庆，庆重阳，纪念长征80周

年”敬老电影招待会，联合相关单位

开展绍兴市“十佳孝媳”“十佳银龄

互助志愿者”“十佳老有所为先进人

物”的评选表彰活动。

【老干部生活】　2016年末，绍兴市

有离休干部839人。其中，红军时

期入伍1人，抗日战争时期入伍145

人，解放战争时期入伍693人；属党

政机关270人，属事业单位273人，

属企业单位296人；享受地（厅）级

待遇24人，享受县（处）级待遇345

人，享受科级及其他待遇470人。全

市所有离休干部年龄均已超过80周

岁，平均年龄达到90.4岁。年内，全

市老干部继续参与“红色典藏”“争

做最美老干部”“走基层看变化促

发展”“银色人才志愿”四大行动。

市市场监管局离休干部杨采文一次

性向党组织缴纳党费20万元。13名

老干部获评全省“最美老支书”称

号。离退休干部深入学校、社区、企

业、农村2.5万余人次，开展“千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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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做宣讲、千场活动进校园、千

次监督净网吧”等志愿者活动，组

织报告团432个，举办报告会1277

场（次），编印学习辅导资料5万余

份，受教育者达37万人次；监督网吧

535家，开展活动1670次。

【老年电大和老年大学】　2016年，

绍兴市老年电视大学征订教材8.02

万套，新增教学点56个，新增学员

4753名，年末有在册学员54860名。

开展“送课下基层教学点”活动和

“第二课堂”活动，为基层教学点送

去医疗保健、法律讲座48场。绍兴市

老年大学通过办学规模规范、教学质

量水平、硬件设施设备、学员满意度

等多方面考核，成功入围“全国示范

老年大学”名单，同时加入中国老年

大学协会。

表33-5　2016年末绍兴市各区域户籍老年人口

单位 ：人

地区 户籍总人口 老年人口 地区 户籍总人口 老年人口
全市 4445340 1003987 嵊州市 729887 172998

越城区（不含绍兴高
新区和袍江开发区）

413914 90862
新昌县 435814 93661

绍兴高新区 195352 44213
柯桥区 661253 144858 袍江开发区 146723 32681
上虞区 721326 164008 滨海新城 58958 14187
诸暨市 1082113 246519

（市民政局提供　楼迪女执笔）

民族·宗教

【概况】　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

果（2011年公布），绍兴市有少数民

族常住人口9.09万人，占常住人口

总数的1.85%，其中户籍在绍兴的

1.66万人。常住少数民族居民来源

范围广，涵盖了全国绝大多数少数

民族地区；文化素质相对较低；生活

相对贫困。

全市五大宗教（佛教、道教、基

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俱全，有登

记在册的宗教活动场所473处，其中，

佛教场所279处，基督教堂点183处，

天主教堂点6处，道教宫观5处，此

外尚有伊斯兰教临时聚会点6处。有

宗教教职人员699人，其中，佛教546

人，道教44人，基督教101人，天主教

2人，伊斯兰教6人。有宗教团体21

个，其中市级宗教团体5个，分别为

市佛教协会、市基督教协会、市基督

教三自爱国会、市天主教爱国会、市

道教协会。全市约有基督教信徒7万

人、天主教信徒600人；佛教、道教信

徒暂时无法统计；伊斯兰教信徒因流

动性强，数量多在2000~6000人之间

变动，一般情况下在3000人左右。

【绍兴市道教协会成立】　11月7日，

绍兴市道教协会第一次代表会议召

开，多名省、市领导和中国道教协会、

省道教协会的领导出席开幕式，市民

宗局副局长陈秋平宣读市民宗局关

于同意成立绍兴市道教协会的批复，

市佛教协会秘书长了如法师代表市

级宗教团体和绍兴市佛教协会宣读

贺词，全市道教界代表、特邀代表70

余人参加会议。

11 月 7 日，绍兴市道教协会第一

次代表会议召开

【绍 兴 市 天 主 教 第 四 次 代 表 大 会】　

12月31日，绍兴市天主教第四次

代表大会在市区八字桥天主教堂召

开。大会审议并通过绍兴市天主教

爱国会第三届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以

及绍兴市天主教第四次代表大会决

议，选举产生绍兴市天主教爱国会第

四届委员会。田和平神父当选主任，

王中启神父、傅孝良当选副主任，贺

家振当选秘书长。

12 月 31 日，绍兴市天主教第四次

代表大会在市区八字桥天主教堂召开

【春节接待香、游客情况】　2月7日

至13日（除夕夜至正月初六），绍兴

市各寺庙接待香客、游客52万余人，

其中，越城区（含市直场所）16万人，

柯桥区8.0万人，上虞区2.1万人，诸

暨市4.0万人，嵊州市8.0万人，新昌

县14.4万人。春节期间，全市宗教活

动场所一片祥和、喜庆气象，未发生

安全事故。

【开斋节】　7月6日，是穆斯林传统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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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开斋节，约2800名在绍兴的穆

斯林到各礼拜点参加活动，其中，市

区近500人，柯桥区约2300人。开斋

节期间，各项活动均平稳有序。

【其他重要宗教活动】　3月21日至

28日，由中国基督教“两会”和浙江

省基督教“两会”主办，上虞谢崧大

家庭福乐园承办的“中国基督教第

八期初级养老护理员国家职业资格

培训班”在上虞区举行，来自全国12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52个基督教养

老机构的108名学员参加培训。

7月13日至14日，由会稽山龙

华寺和中华素食协会主办，绍兴市东

方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和绍兴市天艺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承办的首届中华

素食会稽山高峰论坛在会稽山龙华

寺举行。

9月24日，台湾·美东佛友中

国佛教四大名山参礼团一行30余人

由美国佛教会会长、台中中天寺住持

明光法师带领，到新昌县大佛寺参观

交流。

11月23日，新昌大佛成像1500

周年暨大佛寺5星寺院创成纪念大

会举行。

12月29日，绍兴市炉峰禅寺慈

善联合会成立暨第一次会员代表大

会举行。　　　　　（市民宗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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